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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爱使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

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上海爱使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八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于 2006 年 2

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，并于 2006 年 2 月 24 日以通讯表决

的方式召开，本次会议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

经董事会九名董事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决议以下： 

一.公司决定为天津鑫宇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(以下简称: 鑫

宇高速)向中国农业银行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支行申请 4800 万元人

民币的项目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。担保期限为 2006 年至 2013 年。 

鑫宇高速注册地址：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外环北路 1 号 2—D021

室。法定代表人：韩飞。经营范围：投资建设威海—乌海公路天津西

段项目；建成后负责运营管理、公路设施的养护维修；公路沿线相关

配套设施的开发、经营（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

理）。 

鑫宇高速资产状况：截止 2005 年 12 月 31 日，该公司总资产

143,390.42 万元，总负债 91,814.38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 64.03%。本

公司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为 8000 万元（含本次担保）。 

鑫宇高速是本公司和天津市高速公路投资建设发展公司于 2004

年共同投资组建的，该公司注册资本 9000 万元人民币，其中本公司

出资 6300 万元，占总出资额的 70%；天津市高速公路投资建设发展

公司出资 2700 万元，占总出资额的 30%（详见 2004 年 3 月 20 日的

上海证券报）。 

 经公司六届二十次董事会及第二十二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

  



 
 

为鑫宇高速安排了信托融资，该信托规模 3亿元，存续期限两年半。

本公司作为第一回购义务人、天津公路为第二回购义务人将以溢价

16.25%的比例（即 34875 万元）协议受让天津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

持有的鑫宇高速的全部股权(详见 2004 年 12 月 18 日、2005 年 1 月

20 日的《上海证券报》) 。 

鑫宇高速完成信托增资和工商变更后，该公司注册资本 52000 万

元人民币，其中：天津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货币出资 30000 万元，

占注册资本的 57.69%；本公司以货币出资 640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

12.31%；天津市高速公路投资建设发展公司以货币出资 15600 万元，

占注册资本的 30%。目前该公司高速公路项目处于建设中。 

二.根据公司与上海三毛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(股票代

码:600689)签定的《互为担保协议》及《反担保协议》的相关规定（两

协议签署于 2004 年 6 月，有效期二年；该公告披露于 2004 年 6 月

16 日的上海证券报），公司决定继续为该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

分行五角场支行申请 2000 万元短期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担保期

限为 2006 年 2 月至 2006 年 7 月。 

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24000 万元(含上述两笔担

保)；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 5000 万元；上述数额分别占公

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的 30.71%和 6.40%。 

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上述担保无

需经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上海爱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ＯＯ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
 

  


